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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构念”的测验效度验证
Stephen G. Sireci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摘要
构念效度理论 (construct validity theory)为教育和心理测验的“效度”提供了最
全面的描述。“构念效度”一词最初由1954年的《心理测试与诊断技术的技术建
议》引入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 1954)，随后由两名1954年
委员会成员 Cronbach 和 Meehl (1955) 进行了阐释。构念效度理论对效度的
理论描述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没有在最近两版的《教育与心理测验标准》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AERA] et al., 1999, 2014)中得到明
确支持。在本文中，我将回溯有关构念效度理论对测验效度检验的重要性的
讨论历史，并且识别构念效度理论的基本要素——这些要素对于有着特定用途
的测验的效度验证至关重要。同时，我将提出一个侧重于测验使用，而非测
验构念的效度验证框架。这个解构（译：“去构念”）的方法包含四步：（1）明
确测验目的，（2）确认测验使用可能造成的消极后果，（3）将测验目的、可
能的误用与 AERA et al. (2014) 的《教育与心理测验标准》中的五个效度证
据来源进行交叉比对，（4）优先考虑一些效度证据来源，以建立一个充足的、
注重测验使用以及后果的效度论证。该去构念效度验证的目标是接受构念效
度理论涉及的主要原则，利用这些原则发展一个心理测量学家、法院法官、
决策者和一般公众都能理解的、连贯的、全面的效度论证，且与 AERA et al.
(2014)的《标准》保持一致。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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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验标准；
效度

伴随着美国和欧洲标准化考试的兴起 (Sireci,
2009)，教育和心理测验的效度理论可追溯到 100 多
年前 (比如， Thorndike, 1904)。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
效度的概念引起了广泛的争论，研究者提出了多套理
论和术语 (Newton & Shaw, 2013)。为了在效度观点上
达成一致，美国心理学协会 (APA)在 1952年进行了第
一次尝试，发表了《心理测试和诊断技术的技术建议：
初步提案》(APA, 1952)。在APA、美国教育研究协会
(AERA) 以及全国教育测量委员会 (NCME1) 的共同努
力下，这项关于测验开发、使用和评价的专业指南的
提案促成了教育与心理测试标准的第一个正式版本的
发布，其全称为《心理测试与诊断技术的技术建议》
(APA, 1954)。《建议》开启了新的篇章，成为了测量研
究者内部就效度是什么以及测验效度验证过程如何进
行等达成共识的开端。而《建议》引入的一个新概念
—构念效度，则是这些共识观点的一部分。

编写 1954年《建议》的委员会中的两名成员 Lee

11961 年，教育中使用的测量国家理事会更名为教育测量国家
理事会，该名称沿用至今(见NCME.org)。

J. Cronbach 和 Paul Meehl 随后发表了一篇论文，更透
彻地解释了“构念效度” (Cronbach & Meehl, 1955)。该
文成为效度理论最具开创性的著作之一，代表了“教育
和心理测验的一切效度都是构念效度”这一共识观点的
诞生。然而，尽管构念效度理论的许多主要原则对于
测验效度验证仍然很重要，但构念效度理论就像多数
关于效度理论的共识观点一样，最终失去了它的显著
地位。

在本文中，我回顾了一小段构念效度理论的历史，
以解释为什么测验史上众多著名的效度理论家用以构
念效度为中心的一元概念来描述效度。接下来，我依
据 1952年至 2014年间的七版《教育和心理测验标准》
(以下称为《标准》)，解释这个一元概念为什么没有在
测验效度验证工作中得到重视。在第三节中，我将重
点介绍在最近两版《标准》 (AERA et al., 1999, 2014)
中对效度的现代定义。我也将说明以 AERA et al. 的
《标准》 (1999, 2014)中的五种效度证据来源为框架的
测验效度验证方法，是如何体现了构念效度理论的思
想。本文的目的是回顾效度理论的历史文献，解释那
些在 20世纪的测验效度验证中一直存在并仍然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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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张佳慧. zhangjiahui cicabeq@bnu.edu.cn.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19号, 100875.



CEJEME 14

的关键概念。

“传统”效度术语简介
在重点讨论构念效度的历史之前，我们需要承认

一个不幸的事实：有关不同效度种类的提法非常广泛，
似乎渗透到了众多心理学和教育领域的入门教科书
中。我在表 1中列出了在 AERA、APA和 NCME的七
版《标准》中使用的不同效度术语。如表 1 所示，效
度术语从效度的“分类”演变为效度的“类型”，再到效
度的“方面”，之后又回到“分类”，最后演变为“效度证
据的来源” —— 最近 20 多年都保持了该说法。有趣
的是，“内容”是整个七十年的历史中唯一持续存在的
术语。但许多人认同的效度三种“传统形式”是：构念
效度、内容效度和效标关联效度。我将在下一节通过
追溯历史来描述构念效度。在这里，我只简单地介绍
了内容和效标关联效度的传统提法 (更全面的描述见
Kane, 2006, 2013)。
内容效度指测试内容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测验所

针对的能力，以及该内容与测试目的的一致程度。显
然，内容的有效性是教育和认证考试的一个先决条件，
因为这类考试需要显示出与目标课程或工作领域的“校
准” (Crocker, 2003; Martone & Sireci, 2009; Sireci, 1998;
Sireci & Faulkner-Bond, 2014)。内容有效性的评价通常
由内容领域专家对测验项目与所测领域的相关性和代
表性进行判断。

效标关联效度指为了对测验分数的解释进行评价，
对测验分数与其他重要变量 (即效标)之间的关系进行
统计评价。效标关联效度的研究通常分为对预测效度
和同时效度的研究。在预测效度研究中，对测验分数
的评价是取决于测验需要预测的效标 (比如, 大学招生
考试分数能够预测大学平均绩点的程度)。在同时效度
中，对测验分数的评价根据它们与同一时间点收集的
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 (比如, 5 年级数学考试分数与学
生在 5年级数学课上的成绩)来决定。在最近两版《标
准》 (AERA et al., 1999, 2014)中，效标关联效度的理念
在“基于与其他变量关系的效度证据”中得到了体现。
在下文中，我将回顾这些不同的效度证据来源的

现代概念及其对效度验证的重要性。之后我将对构念
效度理论进行简要的介绍。

1 构念效度简史
要理解构念效度，我们必须先理解“构念”的哲学

概念。Cronbach和Meehl (1955)将构念定义为，

某些人为假定的人的属性，假设能够在测验
表现中得到反映 . . .我们期望一个人在任何时
候都拥有或不拥有一个定性的属性 . . .或者在
某种程度上拥有一个定量的属性 . . . (p. 283)。

他们对构念效度的描述是

每当测验被解释为某种没有“操作定义”的属
性或质量的度量时，就会涉及构念效度验证。
研究人员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构念导致了测
验表现的差异？” (p. 282)

这些定义中有一些同义反复问题，因为个体对测
试项目的作答反映了测验理应测量的构念。但是很明
显，构念的概念必须出现在测验被创造出来之前。

虽然 Cronbach和 Meehl (1955)强调了构念效度的
重要性，但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并未认定构念效度适
用于所有类型的测验。相反，他们引入了这一概念，
是为了解决更偏心理的测验（比如投射测验和人格测
验）的效度验证问题。诚然，从内容或效标关联的角
度来评价这些测验是比较困难的。正如 Cronbach 和
Meehl所描述的那样，“引入构念效度是为了在常规效
度验证观点不能适用时，厘清测验开发所需的研究类
型” (p. 299)。在不存在特定课程目标和内容细则的非
教育测验环境中，我们需要这个被测量的“某物”的概
念，例如潜在的特质或构念。为此，Cronbach和Meehl
声称“. . .在没有公认的标准或内容领域足以定义要测量
的量时，必须探讨”构念效度 (p. 282)。

Loevinger (1957) 认为，当人们被测试时，构念总
是隐含的；任何操作定义、标准或内容领域都不足以
取代对测验分数的构念解释。在用这种方法描述构念
效度时，Loevinger巩固了所有效度都是构念效度这一
概念。她声称，“由于预测、同时和内容效度本质上都
是特例，所以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构念效度就是效度
的全部” (p. 636)。这一观点获得了认可，并逐渐成为
共识 (cf. Ebel, 1961)。毕竟，没有计量心理学家想
被指责为不科学。然而，达成这一共识还是花了一段
时间。例如，题为《教育与心理测验和手册的标准》
(AERA et al., 1966)的下一版《建议》朝着效度一元论
迈了一小步—— 它将 1954 年的《建议》中提到的四
种效度“类型” (内容、同时、预测和构念)改为效度的
三个“方面” (内容、效标关联和构念)。从“类型”到“方
面”的变化是细微的，但该变化明确地反映出越来越多
的人认为不存在独立的效度类型，而是存在同等的效
度类型。

下一版《标准》——《教育和心理测验标准》
(AERA et al., 1974) —— 在推广效度是一个统一概念
方面迈出了一大步。文中写道：

效度的种类取决于人们希望从测验分数中得
出的推论的种类 . . .相互依赖的推理性解释
通常被描述并大多用来总结测试用途：效标
相关效度 . . .内容效度和构念效度 . . .效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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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当前和以前版本的《标标标准准准》中使用的效度术语总结

发表物 效度术语

《心理测试和诊断技术的技术建议：初步提案》
(APA, 1952)

效度的分类：预测，状态，内容，全等

《心理测试与诊断技术的技术建议》 (APA, 1954) 效度的类型：构念，同时，预测，内容
《教育与心理测验和手册标准》 (AERA et al.,
1966)

效度的类型：效标相关，构念相关，内容相关

《教育与心理测验标准》 (AERA et al., 1974) 效度的方面：效标相关，构念相关，内容相关
《教育与心理测验标准》 (AERA et al., 1985) 效度的分类：效标相关，构念相关，内容相关

《教育与心理测验标准》 (AERA et al., 1999)
效度证据的来源：测验内容，作答过程，内部结
构，与其他变量的关系，测验结果

《教育与心理测验标准》 (AERA et al., 2014)
效度证据的来源：测验内容，作答过程，内部结
构，与其他变量的关系，测验结果

这些方面是可以被单独讨论的，但仅是为了
方便。这些方面在操作上和逻辑上相互关联；
只在少数特定情况下，仅有其中一种是重要
的。对一个测验的深入研究通常涉及到关于
所有类型的效度的信息 (AERA et al., 1974, pp.
25-26)。

《标准》提倡统一的效度观，同时保留了效度验
证所涉及的不同方面 (Cronbach, 1971)。然而，他们并
没有说这个一元概念化是以构念效度为中心的。下一
版《标准》，现在叫做《教育与心理测验标准》 (AERA
et al., 1985)，更明确地提倡一元概念，但没有指出构
念效度是构建这个一元概念的驱动力，如以下节选所
示：

效度 . . .是一个一元的概念。虽然证据可以通
过多种方式积累，但效度一般指的是在多大
程度上证据能支持从分数中得出的推论。被
验证的是关于测验的特定用途的推论，而不
是测验本身 (AERA et al., 1985, p. 9)。

因此，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人们一致认为效
度是一个一元概念。同时期的一位颇具威信和影响
力的效度理论家 Samuel Messick，借鉴了 Cronbach 和
Meehl (1955)、 Loevinger (1957) 和其他人的 (比如，
Guion, 1977) 观点，提出这个一元概念本质上就是构
念效度 (Messick, 1975, 1980, 1988, 1989)。在他收录
于第三版《教育测量》的里程碑式的章节中 (Messick,
1989)，Messick 运用哲学、逻辑论证以及对教育和心
理测验的文献和实践的全面综述，提出对测验分数的
所有解释以及对测验使用情况的评价都必须与测验想
要测量的构念相关联的观点。

Messick 关于构念效度作为统一力量的观点类似
于 Loevinger (1957)的观点；然而，在讨论 Loevinger
关于效标和内容效度是构念效度的“特例”的原文时，
Messick (1989)评论道：

这一章节更进一步 . . .这里认为 . . .仅依靠效
标效度或内容覆盖率是不够的。测量工具的
意义及其构念效度要一直被探讨——这不仅
是为了支持测验的解释，同时也是为了证明
测验的使用是合理的 (p. 17)。

对 Messick 来说，测验过程意味着对构念的测
量，因此所有效度的内在都是构念效度。正如他所说，
“. . .统一的效度观的实质是：基于分数的推理的适当
性、意义性和有用性是不可分割的，而基于经验的对
构念的解释是使多种效度类型的得以统一的驱动力”
(Messick, 1989, p. 64)。显然，他的意图是消除不同类
型效度的概念。对于许多效度理论家 (比如， Guion,
1980)来说，他成功了。

2 超越构念效度理论：测验效度验证
Messick (1989) 关于效度的章节可能是有史以来

对这一主题最全面的论述。该章节由两个部分构成
——测验的来源/正当性证明，以及测验的功能/结果。
Messick (1989) 从六个哲学取向 (逻辑实证主义、相对
主义、理性主义、工具主义、现实主义、建构主义)和
五个探询系统 (莱布尼茨、洛克、康德、黑格尔和辛
格)对效度进行了描述。透过所有这些“哲学比喻” (p.
21)，Messick 论证了效度的一元概念即构念效度。正
如他所说，“如果构念效度被认为依赖于单一的哲学基
础，例如逻辑实证主义，且该基础是有缺陷和错误的，
那么构念效度可能会因其根本的缺陷而被排除出讨论
范围” (p.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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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 Messick 的学术论证是令人信服的，但也有
一些批评者认为他的理论体系限制性过强 (Ebel, 1977;
Sireci, 1998; Yalow & Popham, 1983)，或过于晦涩，无
法有效地促进对测验效度检验的实践 (Shepard, 1993)。
这些批评很可能起源于他坚定地认为所有效度都是构
念效度。例如，虽然Messick (1989)得出结论，所有效
度都是构念效度，但他也指出，“效度是一个一元但有
多个侧面的概念” (p. 14)，且各个侧面之间“不仅是相
互关联的，而且有重叠” (p. 20)。像“统一的侧面”和“相
互联系但重叠”这样的术语恰当地描述了 Messick的概
念体系，但这些术语在概念上是复杂的，也没有帮助
实践者和非专业受众更多地了解效度。由于这个原因，
Messick (1989)的章节被批评为难以理解，同时缺乏对
效度检验实践的指导。

例如，Shepard (1993)在批评其Messick的章节时，
赞扬了 Messick 的主要观点，但要求 Messick 提供一
个“更简单的模型，从而将效度相关的问题进行排序，
并且说明若要支持测验的使用，哪些效度问题必须得
到回答，同时，哪些问题是为了改进学术理论而提出
而并非是眼前的急需回答的问题” (p. 407)。Shepard同
意Messick关于构念效度的理论观点，但是认为这无助
于指导效度验证实践。与 Messick不同，Shepard鼓励
测验评估人员“ . . .直接问‘这项测验实践主张做什么？
’并围绕这个问题组织收集效度证据” (p. 408)。这种方
法无论对测量实践者还是对非专业人士都很有吸引力。
虽然 Shepard的章节支持Messick的构念效度理论，但
值得注意的是，她提出的的建议，即通过评估测验主
张来开展效度验证调查，并不需要使用构念效度理论
的深奥术语。

另一个用于测验效度验证的解构方法是由 Kane
(1992, 2006, 2013)发表的基于论证的方法。Kane (1992)
通过提供一个以大量解释证据来支持测验使用和解释
的过程，从而回避了对效度的理论层面的系统表述。
他借鉴了Cronbach (1971, 1988)，提议确定测验分数
的预期用途和解释，并将其作为效度验证的框架。他
的“基于论证的方法”涉及建立一个“解释性论证作为收
集和呈现效度证据的框架” (p. 527)。解释性论证使用
包括观察、概括、外推和理论在内的“证据类别”来建
立论证，以支持为特定目的服务的测验使用或测验分
数解释。这种基于证据的论证被称为“效度论证”，代
表了一种对解释论证的合理性的评价。

Kane (2006)将这种基于论证的效度验证方法分为
两步。首先，通过解释性论证，明确想对测验分数继
进行怎样的解释和其用途。然后，通过评价该解释性
论证的元素来发展效度论证。该方法提供了一种实用
的方式——它可用于评价一个测验对于某个特定目的
的效用，并且无需援引不同类型或方面的效度。 Kane

(2013)将他的基于论证的方法扩展到包括“解释和使用
论证”，并描述了他在提出这一方法时的逻辑：

这个基于论证的方法是为了避免强形式的构
念效度所要求的充分发展的正式的理论；同
时也避免弱形式的构念效度的开放性和模糊
性—即任何涉及被测属性的关系的数据都可
以被认为是有用的 (pp. 8-9)。

当提到“强”和“弱”形式的构念效度时，Kane指的
是 Cronbach (1989)的区分，即构念效度验证的理想的
(强的) 方法会由正式理论和一系列可能持续出现的假
设检验驱动；而不足的 (弱的) 方法则侧重于已有的
数据和“混杂的、仅仅边际相关的发现的集合” (Kane,
2013, p. 7)。因此，基于论证的效度验证方法承认，理
想的效度验证通常是不可能的，但无论如何须提出充
足的证据来支持为实现特定目的而使用该测验的做
法。

Kane基于论证的方法基本上得到了当前版本的
《教育和心理测验标准》(AERA et al., 2014) 的支持，
文中指出，“效度是指证据和理论在多大程度上支持
针对测验目的的测验分数解释” (p. 11)。关于效度验
证，《标准》很明显采用了基于论证的方法。例如，他
们指出：

一个强有力的效度论证将各种证据整合为一
个连贯的整体，来说明现有的证据和理论在
多大程度上支持为特定用途而对测验分数的
解释 . . .对某一特定用途的测验解释取决于一
系列构成效度论证的命题，等效度证据积累
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对计划的测验解释做一个
总结性的判断 (pp. 21-22)。

尽管 AERA et al. (2014)的《标准》提倡使用效度
论证的概念，他们没有沿用 Kane (1992, 2006, 2013)的
说法。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要求建立一个解释性论证，
也没有通过基于构念的视角描述效度。不过，他们要
求对测验所测构念要有清晰的定义，以及对测验目的
要进行明确声明。正如《标准》中对效度的定义，效
度验证被描述为提供证据支持明确声明的测试目的的
过程。因此，AERA et al. 的《标准》 (2014)中描述的
基于论证的方法从本质上讲是可行的。

为了指导效度论证的开发，即支持为了特定目的
而使用某测验，AERA et al. (2014)的《标准》规定了
五种有效证据来源，“可用于评价某一特定用途的测验
分数的拟议解释的效度” (p. 13)。这些效度证据来源是
分别基于 (1)测验内容、(2)作答过程、(3)内部结构、
(4) 与其他变量的关系以及 (5)测验结果。值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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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建立该效度验证框架时，《标准》将效度验证的
重点放在测验解释和使用上，并且避免了不同类型或
方面的效度——包括构念效度。事实上，就像在 AERA
et al. (1985)的《标准》中一样，过去两版《标准》将效
度定义为一个一元的概念，但未赋予构念效度权威地
位。例如，在描述五种效度证据来源时，他们说道，

这些证据来源可能说明了效度的不同方面，
但它们并不代表不同类型的效度。效度是一
个一元概念。是针对所提出的测验使用，所
有累积的证据支持测验分数预期解释的程度
(pp. 13-14)。

2.1 Mislevy的社会认知视角
在我们结束对效度文献的历史回顾之前，有必要

承认 Mislevy 的工作的重要性 (比如， 2009, 2018)。
Mislevy 以“社会认知”视角构建了效度验证框架，扩
展了 Messick (1989)的对测验使用的社会考量；同时，
Mislevy 讨论了测验在心理测量模型上的差异是如何
体现以及要求模型与从测验分数得出的推论之间的
正式联系。正如 Mislevy (2009) 所述，“测验效度的一
个基本要素是，在某种应用中使用给定的模型是否能
如预期一样为组织观察和指导行动提供坚实的基础”
(p. 83)。这种效度观点强调测验的使用， AERA et al.
(1999, 2014)的《标准》也是如此；和Messick一样，它
也承认评价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差异。

借用科学哲学中的术语，Mislevy 的社会认知视
角支持 “. . .建构-现实主义的效度观” (Mislevy, 2009, p.
84)——Messick (1989)也曾对此进行了讨论。这个观点
是“现实主义的”，因为它假定被测量的客体真实存在，
但同时也是“建构主义的”，因为它承认对于不同的测
验开发人员、以及在不同测量条件和情境下，构念的
概念化和测量存在很大差异。正如Mislevy (2009)所描
述的那样，“建构主义-现实主义观点认为，虽然模型是
人为构造的，但成功的模型能够识别并且体现某些模
式，而这些模式描述了现实世界中更为复杂现象的多
个方面” (p. 95)。因此，社会认知视角与《标准》的定
义是一致的：效度指的是在多大程度上一个有特定目
的的测验能够被证据和理论证明是合理的，因此它比
从纯粹现实主义角度出发的相对狭义的概念化更有用
(比如，Borsboom et al., 2004)。

2.2 效度理论与标准进化的总结
在结束了对构念效度理论的历史以及对《教育与

心理测验标准》的变化的简短回顾后，我们来到了一
个注重实践的部分。由于效度指的是证据和理论在多
大程度上支持为实现特定目的而使用某一测验，因此
验证过程中收集和评价证据的重点是提供为达成该

目的而使用测验分数的合理解释。因此，AERA et al.
(2014) 的《标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收集和组织效度
证据的框架。《标准》指出对效度的评价必须根据测验
分数的具体用途而进行，并强调单一证据不太可能构
成充分的效度论证。以上论述都没有提到构念。既然
这种解构的检验效度验证方法已经被证明是合理的了，
那么我将说明如何在实践中应用它。

3 使用 AERA et al. (2014) 《标标标准准准》作
为效度验证框架
在 Sireci (2013)一文中，我提出了一个使用 AERA

et al. (2014) 《标准》作为框架的三步效度验证过程。
步骤包括：(1)明确阐明测验目的；(2)考虑测验可能的
误用；(3)将测验目的与潜在的误用与《标准》中效度
证据的五个来源进行交叉比对。不过，我补充了第四
步以承认不可能进行所有理论上可行的效度研究的事
实。第四步是，(4) 对要做的效度研究划分优先顺序。
最后一步是必要的，它可以确保效度论证是建立在证
据的基础上的——这些证据聚焦于将测验用于其目的
是否会带来更为积极而非消极的结果；也就是说，使
用该测验利大于弊的证据。我在下文描述这个四步过
程。

3.1 步骤1：阐明测验目的
效度验证包括收集和分析为了某一特定目的而使

用某一测验的正当性的证据。因此，效度验证从识别
测验分数将被如何使用开始。AERA et al. (2014) 《标
准》中描述道：“从逻辑上讲，效度验证的过程始于明
晰测验分数将被如何解释以及说明该解释与测验用途
之间的相关性” (p. 11)。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个初始步
骤仅仅是重申一个特定测验的目的。事实上，《标准》
要求测验机构明确地指出测验实施的目的。文中写道，
“测验开发者应该清楚地说明其计划如何解释和使用测
验分数” (p. 23)。《标准》还要求测验开发者清楚地描
述与测验目的相关的构念 (p. 85)。定义被测构念以及
测验目的奠定了效度验证的基础。

测验目的应该在技术报告中有清晰的定义 (AERA
et al., 2014, p. 125)。然而，在许多情况下，测验的目
的是复杂或不明确的。在这种情况下，测验目的则需
要从测验机构的声明中推测出来。在明确了测验目的，
包括测验分数的预期用途知后，研究人员可以提出用
以评价该用途的效度研究。

3.2 步骤2：确定测试使用的潜在负面后果
尽管将效度验证的重点放在测验分数的预期用途

上很重要，但考虑测验项目潜在的负面影响也十分关
键 (Messick, 1989)。识别潜在负面影响的一种方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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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公众对测验项目的批评。例如，被用作高中毕业
要求的成就测验常常被批评“窄化课程”以及给学生造
成过大压力以至于辍学。另一种批评是“不利影响” (ad-
verse impact)，即通过考试的考生的比率因性别和种
族等人口因素的差异而不同，因此该影响也是一种需
要考虑的潜在负面后果。潜在的负面后果代表了需要
研究的假设，这些研究也应被包括在效度验证的框架
中。

3.3 步骤3：将测验目的与潜在的误用与《标标标准准准》
中效度证据的五个来源进行交叉比对

这一步涉及到明确纳入了 AERA et al. (2014)《标
准》的效度证据的五个来源——基于 (1)测验内容、(2)
反应过程、(3) 内部结构、(4) 与其他变量的关系，以
及 (5)测验结果的效度证据。对每个证据来源的完整描
述超出了本文的范围，因此笔者鼓励读者参考《标准》
中更为完整的描述。这里只做简短描述。

基于测验内容的效度证据指的是评价某测验的内
容充分反映了被测领域的程度，以及测验内容与测
验目的一致性的研究 (Martone & Sireci, 2009; Sireci &
Faulkner-Bond, 2014)。这类证据（比如,资格考试中的
工作分析）通常为内容领域专家或能定义该领域的人
通过审查测验题目而做出的对题目与目标内容领域的
关系的评判。

基于反应过程的效度证据指的是“关于构念和考生
实际的表现或反应的细节之间是否匹配的证据”(AERA
et al., 2014, p. 15)。这类证据包括对考生就试题反应进
行访谈、对测验反应行为进行系统观察、对裁判在给
表现任务打分时使用的标准的评估、对项目反应时间
数据的分析，以及对考生在解决测验项目时使用的推
理过程的评价(Embretson, 1983; Messick, 1989; Mislevy,
2009)。
基于内部结构的效度证据指对题目和子分数数据

进行的统计分析，其目的为评价测验数据的维度是否
与测验背后的理论以及用于评分的统计模型 (比如, 一
个单维项目反应理论模型) 所假设的维度相一致。如
(探索性和验证性) 因素分析、多维量尺化或基于模型
的残差分析等的统计方法可以用来评价假设的维度是
否在考生对测验项目的反应中得到了体现。相关的统
计分析还包括维度分析支持子分数的程度以及项目功
能差异 (differential item functioning)研究。
基于与其他变量关系的效度证据指传统意义上的

效标相关的效度证据，如同时效度和预测效度研究，
以及更为全面的对测验分数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的
研究，如多特质-多方法研究 (Campbell & Fiske, 1959)，
和对不同学生群体之间的分数差异的研究，如学习不
同课程的学生。这些外部变量可用于评价测验分数与

其他学生成就指标之间的假设关系 (如考试分数和教师
评分)，评价不同测验在多大程度上实际测量了不同的
技能，以及测验分数在预测具体效标方面的效用。

最后，基于测验结果的效度证据指对与测验项目
相关的预期和意外后果的研究。这类的例子之前在
步骤2已经介绍过，更多的例子可以在 Messick (1989),
Shepard (1993)，和 Lane (2014)中可以找到。从某种意
义上说，所有的效度研究都可以被认为是对测验结果
的评价，因为测验目的代表了预期的结果。然而，这
类证据通常侧重于评价是否存在与测验相关的意外的
负面影响。

为了举例说明步骤 3，表 2 展示了测验目的和潜
在误用与《标准》中效度证据五个来源的交叉比对。
这个例子来自马萨诸塞州成人能力水平测验 (Mas-
sachusetts Adult Proficiency Tests, MAPT)，这是马萨诸
塞州成人教育学生的数学和阅读考试。它的技术手册
中明确记录了考试目的：“MAPT 的目的是测量（成
人教育学生）在数学和阅读方面的知识和技能，以便
评价他们在达到教育目标方面的进展情况...[它]旨在
为了政府监督和问责而对学习者的教育水平进行测
量”(Zenisky et al., 2018, p. 10)。根据这个目的声明, 研
究者应该提出几类关于将 MAPT用于这些目的合理性
的效度问题。这些问题是，

1. MAPT 是否真正测量了成人教育学生数学和阅读
的知识和技能？

2. 它是否按照马萨诸塞州成人教育课程框架中的定
义对这些知识和技能进行测量？

3. MAPT 的分数是否准确地提供了关于学生数学和
阅读能力的信息？

4. MAPT 分数对于评价学生为达到教育目标的进步
是否有用？

5. MAPT 分数是否适合用来评价由联邦政府所定义
的学生发展？

6. 由多个部分组成的MAPT分数对于评价 ABE项目
的有效性是否有用？

此外，MAPT 技术手册 (Zenisky et al., 2018) 明确
了两种潜在的错误使用，并提出警告：即将测验用于
诊断目的以及将学生分配到不同的教学项目中。这两
种测验使用又引出了额外的与负面后果有关的效度问
题。即，

7. 教师是否不当地使用 MAPT分数来诊断学生的优
势和弱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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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成人教育项目是否使用MAPT用于分班目的？

9. MAPT对成人教育的教学有什么影响？

最后一个问题并非来自于任何明确的测验目的或
对不当使用的警告，而是出于一个隐含的、更无私的
目的——教育测验应与教学相结合并改进教学。这9个
效度问题分别对应表 2 中的一行，而效度证据的五个
来源则分别对应了表 2 中的一列。表 2 提供了一个框
架，以将《标准》的效度证据的五个来源与从目的声
明与警告中自动产生的效度问题联系在一起。表中打
勾的地方 (√)表明该处需要相应的证据来回答效度问
题。每个单元格中的勾代表的具体研究这里没有描述
(见 Sireci, 2012的例子)，但大多可以很容易推断出来。
例如，表格中的第一个单元格有关的研究的一个例子
就是校准研究。

3.4 步骤4：优先考虑要进行的效度研究
表 2 中的单元展示了一系列研究，代表了一个全

面的验证效度的研究清单。然而，由于时间和资源的
有限性，进行这样一系列全面的研究通常是不可能的，
因此需要设置一些优先次序。

需要注意的是，从 MAPT的目的声明中收集到的
所有效度问题都以某种形式在表 2 中得到了解决，并
且都涉及至少一个效度证据来源。确定效度问题的优
先次序必须考虑 MAPT最重要的目的，以及它产生的
主要原因——满足联邦问责规定的要求。根据联邦规
定，马萨诸塞州必须有一个与其课程框架挂钩的评定，
以及必须用该评定根据NRS的成就水平对学生的教育
增益进行评估。这种评定必须是准确的，同时根据定
义，该评定将被用于项目评估。因此，被优先考虑的
效度研究必须提供能证明 MAPT正在实现其预期目的
所需的最少量的证据。表 2中的星号 (*)表示为支持一
个充分的效度论证而被优先考虑的研究。从星号可以
看出，着重点为确保评定内容的适当性以及满足联邦
要求的效度研究是被优先考虑的。

3.5 总结四步效度验证过程

本文提出的指导效度验证过程的四步过程，就像
基于论证的方法一样，体现了一种折衷：即穷尽所有
理论上可以用来评估某一特定目的的测试使用的效
度研究，与为证明某一特定目的测验使用的合理性
所需的最低限度二者之间的折衷。这种方法有一定
的局限性。其一，它要求负责的测验开发者和评估者
清楚地阐明测试目的和预期用途，识别潜在的误用，
并进行质量研究以提供所需信息。其二，它需要设定
研究的优先次序，但可能很难就优先次序达成一致。
然而，该过程的一个好处是它提供了一种基于 AERA

et al. (2014) 的《标准》的标准化方法来处理效度验
证。而《标准》是以近七十年的学术合作成就为基础
的。它还强调测验的使用和其使用的效果。因此，它
符合AERA等对效度的定义以及它的建议——将效度验
证看作证明为某一特定目的的测验使用的合理性的努
力。

4 讨论
50 多年来，构念的概念一直是教育和心理测量

的核心。因此，许多测验专家接受构念效度理论作为
对效度在哲学上最正确的描述也就不足为奇了。在这
篇文章中，我认为我们可以使用构念效度理论的许多
原则来设计和进行效度验证工作，而不是在术语中裹
足不前。通过解构效度验证，我们使得这个工作变得
不那么哲学化，而是更可实践。我们的重点不在于构
念本身，而在于测验目的和测验分数的具体使用。体
现该重点的一种方法是本文中提出的四步效度验证过
程。

这种效度验证方法的第一步是明确说明测验目的。
明确的目的说明为效度验证工作奠定了基础，因为其
中暗含了需要解决的关键效度问题。随后应对这些问
题进行优先排序，以确定效度验证安排和时间表。在
排序的过程中还应该考虑测验项目会收到的批评意见，
以及收集效度证据时受到的限制。有些限制可能是由
于财政和人力资源造成的，而另一些则可能是由于需
要等待一段时间才能获得足够的测验成绩数据，或直
到测验的影响显现出来。这些限制不应该成为过早停
止效度验证工作的借口。相反，在关于如何以可用的
资源充分系统地回答重要效度问题上，它们应该成为
讨论的一部分。最后，随着测验项目逐渐成熟，或随
着新的重要的研究方向的出现，效度验证相关的方案
应被定期更新。

在制定效度验证方案时，我们可以从效度文献中
得到有益的建议。我最喜欢的效度引言之一不出意外
出自Messick (1989)，他说，

测试是构念的不完美度量，因为它们要么遗
漏了根据构念理论应该包含的东西，要么包
含了应该忽略的东西，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p.
34)。

这句引言对于效度验证方案很重要，因为如果在效度
验证中尽量确保测验没有遗漏任何东西 (比如, 充分代
表了内容域)，并且不包含任何种类的偏差，就说明我
们在支持测验用于特定目的方面取得很大进展。

当一个效度研究项目收集了充足的证据来支持测
验的某一特定用途时，我们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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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将测验目的与潜在的误用与《标标标准准准》中效度证据的五个来源进行交叉比对的示例

效度问题
效度证据的来源

内容 内部结构
与外部变
量的关系

作答过程 测验后果

测量正确的技能？* √* √* √* √
和框架一致？ √*
准确？ √* √
测量发展？ √* √* √*
符合联邦要求？ √* √
对项目评价有用？ √ √ √
不合适的诊断用途？ √
不合适的分班？ √
对教学的影响？ √ √

*优先的研究.

在考虑要做多少效度验证才能让我们确信测验分数能
实现其目的时，我之前建议使用法庭类比。在 Sireci
(2009)中，我提出了以下建议：

指导测验效度验证工作的最佳问题也许是：
“如果我为达成一个目的所使用的测验在法
庭上受到挑战，我是否有足够的证据来说服
法官或陪审团并赢得官司？”如果答案是肯
定的，那么该证据将构成一个可靠的效度论
证...如果没有，就需要更多的证据，否则测验
的使用无法得到维护” (p. 31)。

5 结论
有关测验测量了设想的构念的证据在效度验证中

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不过，该证据可由 AERA et al.
(2014) 的《标准》颁布的五个效度证据来源中的至少
四个提出和整理。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我们可以
在不使用“构念效度”这个术语的情况下对效度进行正
确和充分的调查。从科学哲学的角度看，构念效度性
理论是优雅的，但即使是 Messick (1989) 也承认，“科
学哲学更多地是哲学而不是科学” (p. 21)。希望本文中
提出的四步效度验证过程所提供的实践指导纲领，能
够促进充足的效度论证的开发，支持为特定目的服务
的测验使用，促成对社会有益的测验项目，并将负面
影响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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